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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剑阁县

升放气球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方案
一、检查依据
1.《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
2.《升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6号令）
3.《法规处关于转发升放气球安全责任落实工作清单的通知》（川气法函〔2022〕17号）
二、检查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市气象局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强化气象主管机构监管责任、升放气球资质单位主体责任，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确保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检查对象及内容
检查对象：升放气球活动。

本方案所称气球，包括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系留气球。无人驾驶自由气球，是指无动力驱动、无人操纵、轻于空气、总质量大于4千克自由漂移的充气物体。系留气球，是指系留于地面物体上、直径大于1.8米或者体积容量大于3.2立方米、轻于空气的充气物体。前述气球不包括热气球、系留式观光气球等载人气球。

检查内容：对本行政区域内升放气球活动进行全覆盖检查，检查重点包括：升放气球单位是否具有资质证；升放气球活动是否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申报并获得批准；升放气球的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是否与所批准的内容相符合；危险气体运输、使用和存放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储运气体及充灌、回收气球是否严格遵守消防、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管理等有关规定；升放气球单位是否定期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操作培训；升放气球单位和作业人员是否遵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和规程；升放气球现场是否有专人值守；取得升放气球资质的单位是否存在涂改、伪造、倒卖、出租、出借、挂靠转让资质证书的行为等（详见附表1）。
四、检查时间及安排
根据省、市气象局相关要求，本次专项检查时间从即日起至10月底结束，共分四个阶段开展。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5年4月)
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意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培养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研究部署专项检查工作，切实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并通过多种途径，及时将检查的对象和内容向社会公告。
（二）检查阶段(2025年5-10月)
认真按照方案要求实施检查。除本次专项检查外，还要严格落实升放气球定期监督检查制度，每月组织开展升放气球活动安全巡查，巡查情况存档备查；重大节假日、重要会议及活动期间，应结合实际，对升放气球管理工作做出安排部署，同时开展升放气球安全巡查。
本次专项检查可结合年度其他相关安全检查一并进行；对检查过的单位，除隐患整改、复查验收外，原则上当年不再重复检查。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规范升放气球安全活动。全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坚决做到“七个严禁”：严禁无资质开展升放气球活动；严禁不经审批或不按审批内容升放气球；严禁作业人员未经培训直接上岗；严禁不按国家规定运输、使用和存放危险气体；严禁不按标准规范规程升放气球；严禁发生事故后不及时报告；严禁出租、出借、挂靠升放气球资质。
（二）严格开展安全专项检查。按照依法行政要求，依法依规明确检查事项；实施行政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严禁未取得执法证件的人员实施行政检查。

检查后，如存在的事故隐患或问题，应当即告知受检单位有关人员，其中隐患轻微、能够当场改正的，应在检查人员监督下完成整改的，可不列入安全隐患和问题清单；发现有违法行为或者存在事故隐患的，或者存在其他必须限期达到要求的事项，要制作《升放气球安全隐患和问题清单》一式两份，列清整改事项，明确整改期限和有关要求，经检查人员和被检单位双方签字后，一份留被检单位，一份由检查单位归档。
（三）严格执行风险隐患整改、复查制度。被检查单位要严格对照《升放气球安全隐患和问题清单》列入的安全隐患和问题，逐项进行整改，填写《升放气球安全整改工作清单》，并附现场整改照片或相关文字说明材料，按照规定期限报送检查单位。检查单位收到受检单位提交的《升放气球安全整改工作清单》后，要认真进行核查，并出具《升放气球安全复查验收清单》；对需要现场复查的，以及受检单位未按期提交《升放气球安全整改工作清单》的，应于整改限期届满之日起10日内，派出检查人员到现场复查，再出具《升放气球安全复查验收清单》，确保整改落实到位，直至复查验收通过。
（四）建立检查档案，动态更新、报送检查工作情况。对检查过程中产生的有关文字材料、照片、清单等要整理归档，建立完整的升放气球安全监督检查工作档案，并做好安全问题隐患定期更新、销号。每月20日前，填写好《升放气球安全检查工作开展情况汇总表》并报送至市气象局业务（法规）科。2025年10月20日前向市气象局业务（法规）科报送专项检查工作总结。
联系人：谢昕，联系电话：0839-662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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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县升放气球安全专项检查工作清单附表
表1  升放气球安全专项检查任务清单
（对升放气球活动）
监督检查机构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被检查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检查地点：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

序号
	检查标准
	检查方式
	检查结果
	备注

	1
	升放气球单位是否具有资质证
	查看资质证
	有口/无口
	

	2
	升放气球单位是否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申报并获得批准
	查看审批文书
	是口/否口
	

	3
	升放气球的时间、地点、种类和数量等是否与所批准的内容相符合
	对照审批文书现场查看
	是口/否口
	

	4
	升放气球单位和作业人员、技术人员是否遵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和规程
	现场查看
	是口/否口
	

	5
	升放现场是否有专人值守
	现场查看
	是口/否口
	

	6
	气球的升放是否符合有关安全要求
	现场查看
	是口/否口
	


检查人员签字：                                                       

说明：本表为气象主管机构对升放气球活动检查时使用。
表2  升放气球安全隐患和问题清单
监督检查机构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被检查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检查地点：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序号
	检查项目
	存在问题
	依据标准
	处理意见
	备注

	1
	
	
	
	
	

	2
	
	
	
	
	

	3
	
	
	
	
	

	……
	
	
	
	
	

	请你单位于  年  月  日前完成整改，并向监督检查机构报送整改工作清单和相应整改文件或照片。


检查人员签字：                                。
说明：本表一式两份，一份留存被检查单位，一份由检查单位归档。
表3  升放气球安全整改工作清单
被检查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检查地点：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

序号
	整改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
	整改责任人
	是否申请复查

	1
	
	
	
	

	2
	
	
	
	

	3
	
	
	
	

	4
	
	
	
	

	5
	
	
	
	

	……
	
	
	
	


说明：被检查单位填写本表时，应附现场整改照片及相关文字说明材料。
表4  升放气球安全复查验收清单
监督检查机构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被检查单位名称（公章）：                             负责人签字：           

检查地点：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

序号
	整改内容
	整改责任人
	完成时间
	验收意见

	1
	
	
	 
	

	2
	
	
	
	

	3
	
	
	
	

	4
	
	
	
	

	5
	
	
	
	

	……
	
	
	
	


复查验收人员：                          验收时间：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为气象主管机构开展升放气球安全整改复查验收时使用。
表5  升放气球安全检查工作开展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检查时间
	被检查企业名称
	存在的具体隐患
	处置措施
	完成整改时间
	完成隐患整改情况

	
	
	
	
	
	

	
	
	
	
	
	

	
	
	
	
	
	

	
	
	
	
	
	

	
	
	
	
	
	

	
	
	
	
	
	

	……
	
	
	
	
	


说明：1.本表为统计气象主管机构开展升放气球安全检查工作情况时使用。
      2.处置措施请填写“现场紧急处置、行政处罚、下发执法文书、进行曝光、移交案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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